
第 1908 期商标公告 2024年10月20日

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一桥二丁目5番10号

5-10, HITOTSUBASHI 2-CHOME,CHIYODA-KU, TOKYO, JAPAN

株式会社集英社

KABUSHIKI KAISHA SHUEISHA(ALSO TRADING AS SHUEISHA INC.)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79814821

申  请  人

中国专利代理(香港)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4类：珠宝首饰；首饰盒；项链（首饰）；戒指（首饰）；手镯（首饰）；钥匙圈（带小饰

物或短链饰物的扣环）；钥匙链（带小饰物或短链饰物的扣环）；钥匙链用小饰物；钥匙圈用

小饰物；钥匙用挂绳；贵金属制徽章；奖章；硬币（收藏品）；钟；手表；表；表带

第16类：印刷品；书籍；印刷出版物；漫画书；期刊；杂志（期刊）；日历；海报；明信片；

动画用赛璐珞片；书画刻印作品；图画；非游戏用集换式卡片；收藏型集换式卡片专用携带

套；文具；贴纸（文具）；印章（文具）；文件夹；文件夹（文具）；文件夹（办公用品）；

笔记本；书写工具；笔（办公用品）；笔袋；橡皮擦；文具或家用胶；封印（印章）；书签；

纸制旗；纸餐巾；纸制杯盘垫；卫生纸；纱纸

第20类：软垫；枕头；家具；座椅；床用垫褥（床用织品除外）；镜子（玻璃镜）；衣架；玩

具箱；婴儿用沐浴椅；塑料包装容器；食品用塑料装饰品；木、蜡、石膏或塑料制小塑像；

木、蜡、石膏或塑料制小雕像；树脂工艺品；树脂小雕像；画框；个人用扇（非电动）；风铃

状装饰品；宠物靠垫；塑料标签

申请日期 2024年07月16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4年10月21日至2025年01月2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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